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8̂w  

i-
  ¥  

.t:
vti
 

亠足/
香卷宼$
~

?:"
-/e:"
甲漆水1||88̂
^̂
^
公5
厂~

_
 

“
：
例

空

中
34

!

航
養
:

《
3
・

芥：

B.

祖

州

，縈J
面
即

一 6*ts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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=̂isFTR

i*SR
:H

w
sg'  

- 

大
埠
南
營
街
車
意
外

S3

欵
卄
六
萬
元 

一，凡
市
訊
。公
用
乱
辛
委
貝
會
。請
求
， 

市
府
耐
核•
掇
歌
廿
六
萬
二
主
三
百
七
十
六 

元
。舟
償   

.-T季
金
市
管
街
車
縁
傷
人
士
之
韻
一 

失
。尚
大
贈
欺
貫
給
予
麥
李
摩
夫
人
四
萬
专 

。麥
金
摩
夫
人
医
寡
婦
。家
有
兒
女
三
名
。" 

曾
在
升
保
斯
街
夾
存
傑
街
被
街SB

輾
傷
。報 

:
吿
及
商
名
單
管
出9
被
纜
車
輾
傷
者
最
少
。 

僅
爲
代
名- 
迅
捷
之
電
巴
士
傷
人
晟
多
。共 

達
廿
尢
名
。.其
次 B
空
史
俄
線
巴
士
。傷
人 

廿六 
A-- 
。7
其
次
則 5
 街
車C

. 傷
十
三
人
。 

去
年
办
營
伪
車
意"
。平
均
每
日
發
生
十
九 

次
。耋
 給
予
受
傷
人
士
之
善
賠
毀
超
過 

-
百  
*

兀
。

h?sfc7M69h?fc7B1t-e21x
— 

廷
的
士
司
機
拒
搭
華
人 

叢
方
提
控
捕
法
院
究
辦 

批
謂
已
離
埠
度
假
。叫
專
不
号
彼
等
： 

*-係H

時
下
班
。但
以
上
垂
命
令
所
限
。乃 

体
訪/.
餘
的
士
司
機
迄
五.日
上
午
七
時
。始 

■

辞
司 m
之
地
址

-  
擬■

屋
主
知
其
往 

响
處*
 
在
缁
谓.。

.-

*
鼠
者̂
^
^
制
整
潴
曾
牌
假
、

.
3.

;aNt̂
「

頭
水
鮮
蓮
藕 

:
大
霜
寮
市

%
 十一

va

昆F
 

t0 
停
飛
下
機 
下
司
筈 

使.等
：，同
班®

捍
，北
並
一
班
夫
小
公
育
：g

?
頭"
司
«
利.車.尊
箏
蔥
罂
空
或:
f

|3，!

前
!

施

中

1

4

1

1

遷1
$

1

寸2
6

Pe

土
產
各
種
鮮
衆
.唾
由
市
" 

價
：錢 
陸

」續
 
平

卞
宗

L
,
S
 

二

îi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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euca  68̂

58-̂
3®  5<̂

61̂
9
6̂

63.̂
541  A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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